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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張志偉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17

傳真：02-87897604

E-mail：casals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901007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本會109年4月29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288號令於機關

依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40條洽由其他機關代辦採

購之適用情形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109年4月29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288號令：「基於廠

商違法或違約行為，經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

一項規定通知後，於程序進行中，尚未依第一百零二條第

三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，該廠商之履約能力已

有疑義，為避免該廠商利用此空窗期繼續參與該機關之採

購，爰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四條

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認定，該機關得於招標文件明定該廠商

不具備履約能力之基本資格，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；本

令自即日生效。」（公開於本會網站）。

二、針對採購法所定停權機制及上開本會109年4月29日令意

旨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針對禁止廠商參與「全國各機關」採購應依採購法第101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090220673

■■■■■■01秘書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9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採購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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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至第103條停權機制：為杜不良廠商之違法、違約行

為，避免其再危害其他機關，並利建立廠商間之良性競

爭環境，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訂有不良廠商之停權

機制。如機關發現廠商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之情

形，應啟動通知程序，嗣依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，

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於停權期間不得參加投標或

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，停權效果及於「全國所有機

關」。

(二)在機關停權通知發出後尚未依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刊登

之空窗期，禁止廠商參與受影響之機關採購係依本會109

年4月29日令：廠商履約有違法或違約行為，經機關依採

購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通知者，於未依採購法第102條第

3項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前，為避免該廠商於此空窗期繼續

參與已受該廠商影響之機關之採購，爰本會109年4月29

日發布令，機關於依採購法第101條通知後，於程序進行

中，該機關得於招標文件明定該廠商不具備履約能力之

基本資格，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，以維採購品質及效

率，其效果僅限於「受該廠商影響之機關」。

三、關於洽辦機關（下稱A機關）洽請代辦機關（下稱B機關）

代辦採購，適用本會109年4月29日令之情形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情形一：A機關前依採購法第101條通知廠商停權，嗣洽

請B機關代辦採購，A機關既已受上開廠商違法或違約之

影響，應告知B機關上開停權通知之事由；又為避免該廠

50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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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再影響A機關之採購，B機關得依本會109年4月29日

令，於招標文件明定經A機關通知停權之廠商，不具備履

約能力之基本資格，不得參與採購。

(二)情形二：B機關前依採購法第101條通知廠商停權，如又

接受其他A機關之委託代辦採購，因B機關前受上開廠商

違法或違約之影響，且為該採購之招標機關，爰為避免

上開通知程序中，無履約能力之廠商繼續影響B機關代辦

A機關之採購，B機關得依本會109年4月29日令，於招標

文件明定前經B機關通知停權之廠商，不具備履約能力之

基本資格，不得參與採購。

(三)情形三：A機關前依採購法第101條通知廠商停權，如B機

關另代辦其他機關之採購（例如C機關另洽請B機關代辦

採購）。因B機關及C機關皆非受上開廠商違法或違約之

影響（受影響者為A機關），針對B機關代辦C機關之採

購，尚無本會109年4月29日令之適用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直轄

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(兼復新北市政府109年6月12日新北府工採字

第1093216265號函)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（網站）

23


